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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承攬管理作業流程 

一、 承攬管理範圍：所有廠商人員進入本校校區進行施工修繕、提供勞務等 

場所之所有作業活動。 

二、本校承攬作業類別： 

    第一類：經招標簽訂採購、工程合約之承攬作業。 

    第二類：各單位逕行採購之承攬作業 (非經招標)。 

    第三類：於校內各單位進行經常性、例行性作業之承攬商。可向承攬商 

            管理單位提出長期承攬需求，經承攬商管理單位核可後，應每 

            年要求承攬商出席由承攬商管理單位會同環安中心召開之危害 

            因素告知協調會議，簽署承攬管理文件，配合相關安全衛生管 

            理事項。 

三、廠商施作下列危險作業前，應先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通報系統登錄， 

   以免受罰。 

   危險作業：局限空間及缺氧作業((如:蓄水池、水塔、污水池(坑)、下水 

   道、共同管溝、暗渠、人孔、坑井、或冷凍庫等內部作業)。輕質屋頂作 

   業、吊籠作業、塔式起重機升高及拆卸作業、人字臂起重杆組拆作業等。 

   勞動檢查機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安全衛生中心(02)8995-6700 

四、承攬作業期間若發生意外事故，應立即依「本校事故通報與調查流程」    

    進行通報。  

    警衛室：(03)856-5301#1306、1307，0921-146-080(值班手機) 

    校安緊急專線電話：(03)856-0505 

    環安中心連絡電話:(03)8565301#1551～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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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程圖 

 

 

 

 

 

 

 

 

 

 

 

 

 

 

 

 

 

 

 

 

 

 

 

 

 

 

 

 

使用文件/表單 流程 權責單位 

使用單位向發包單位(承攬商管理單位) 

提出需求 

承攬類別判定 

召開「協調會議」 

簽承攬管理文件 

危險作業判定 

「承攬管理文件」「協

調會議紀錄」分別由承

攬商、承攬商管理單位

存查 

紀錄保存 

是 

否 填寫危險作

業申請單 

每年參加校方辦理之危害

因素告知協調會議者免每

次簽署相關承攬管理文件 

使用單位 

使用單位 

承攬商管理單位 

使用單位 

承攬商管理單位 

承攬商 

使用單位 

承攬商管理單位 

承攬商 

承攬商 

承攬商管理單位 

環安中心 

使用單位 

承攬商管理單位 

承攬商 

承攬商管理單位 

環安中心 

承攬商 

 

協調會議紀錄 

(下載範例修改) 

1.承攬作業安全衛生承

諾書 

2.承攬作業工作場所環

境與危害因素告知單 

1.危險作業申請單 

第三類 

第一類、第二類 

承攬商 

承攬商管理單位 


